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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112年第11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2年8月10日(星期四) 下午3點 

二、 地點：線上會議 Google Meet 

三、 主持人：劉Ｏ元 副召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潘Ｏ青 

四、 出席者：吳Ｏ堂委員、何Ｏ伶委員、柴Ｏ敏委員、曹Ｏ誠委員、林Ｏ藩委員、林Ｏ彬委員、林

Ｏ川委員、江Ｏ子委員 

五、 列席者：陳Ｏ雁訓輔委員、本會行政人員 

六、 報告事項： 

七、 討論議題： 

案由一： 審議本會參加「2023年滑輪板公園式世錦賽(Roma Park 2023 World Championships)」教

練、選手名單。 

說  明： 

1. 本案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2年5月17日臺教體署競(二)字第1120018922號辦理。 

2. 依據112年度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(滑輪板)第2條第

2點，參賽選手：依據本會112年8月1日公告最新排名積分成績遴選23歲以下(西元2000年1

月1日(含)以後出生者)之公園式公開組男子、女子各前2名。 

3. 比賽日期：2023年10月1日-10月8日；比賽地點：義大利-羅馬 

4. 滑輪板公園式積分排名(如附件一)，遴選出選手、教練名單如下： 

 女子選手：林Ｏ凡、張Ｏ瑢 

 男子選手：林Ｏ羽、陳Ｏ澔 

 教練：陳Ｏ宏(亞運代表隊教練) 

決  議： 

1. 女子選手張Ｏ瑢部分，尊重其意願，不予選派參加本比賽，本次只錄取林Ｏ凡一人。 

2. 男子選手錄取林Ｏ羽、陳Ｏ澔二人；另同意增加選派第三名男子選手紀Ｏ丞乙員自費參加

本次比賽。 

3. 教練選派亞運代表隊教練陳Ｏ宏擔任。 

4. 嗣後全國性賽事，於報名時，應規範教練應具有教練證。 

案由二： 審議本會參加「2023年滑輪板街式世錦賽(Japan Street 2023 World Championships)」

教練、選手名單。 

說  明： 

1. 本案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2年5月17日臺教體署競(二)字第1120018922號辦理。 

2. 依據112年度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(滑輪板)第2條第

2點，參賽選手：依據本會112年8月1日公告最新排名積分成績遴選23歲以下(西元2000年1

月1日(含)以後出生者)之街式公開組男子、女子各前2名。 

3. 比賽日期：2023年12月10日-12月17日；比賽地點：日本-東京 

4. 滑輪板街式積分排名(如附件二)，遴選出選手、教練名單如下： 

 女子選手：廖Ｏ翊、余Ｏ荷 

 男子選手：藍Ｏ稚、陳Ｏ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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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練：林Ｏ為 

決  議： 

1. 女子選手選派廖Ｏ翊、余Ｏ荷 

2. 男子選手選派藍Ｏ稚、陳Ｏ安 

3. 教練部分，排名第一的王Ｏ予教練因案由紀律委員會調查處理中，本次賽會選派排名第二

名的林Ｏ為擔任。 

 

案由三：審議本會參加「2023年亞洲溜冰錦標賽」滑輪板代表隊教練、選手名單。 

說  明： 

1. 本案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2年5月17日臺教體署競(二)字第1120018922號辦理。 

2. 依據112年度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(滑輪板)第2條第

2點，參賽選手：依據本會112年8月1日公告最新排名積分成績遴選23歲以下(西元2000年1

月1日(含)以後出生者)之街式公開組男子、女子各前2名。 

3. 比賽日期：2023年10月20日-10月30日；比賽地點：中國-北戴河 

4. 滑輪板街式積分排名(如附件二)，遴選出選手、教練名單如下： 

 女子選手：廖Ｏ翊、余Ｏ荷 

 男子選手：藍Ｏ稚、陳Ｏ安 

 教練：林Ｏ為 

5. 滑輪板公園式積分排名(如附件一)，遴選出選手、教練名單如下： 

 女子選手：林Ｏ凡、張Ｏ瑢 

 男子選手：林Ｏ羽、陳Ｏ澔 

 教練：陳Ｏ宏(亞運代表隊教練) 

決  議： 

1. 選手部分除張Ｏ瑢尊重其意願外，餘名單照案通過。 

2. 教練部分，公園式選派亞運代表隊教練陳Ｏ宏擔任，街式排名第一的王Ｏ予教練因案由紀

律委員會調查處理中，本次賽會選派排名第二名的林Ｏ為擔任。 

 

案由四：審議本會參加「2024 年第33 屆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」滑輪板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 

(附件三)與滑輪板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(附件四)。 

說  明：本案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2年8月1日心競字第1120008353號函辦理。 

決  議： 

1. 本案請滑輪板專項委員會參考本會其他項目之培訓計畫及選拔辦法，並參照委員之建議，

於培訓辦法中增加遴選人數、培訓時間和地點、培訓內容等項目。 

2. 計畫和辦法修正後先送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，再送體育署核備。 

八、 臨時動議： 

1. 江委員提議，將滑輪板教練證問題一事，提請教練委員會擬定。 

2. 有關選手施Ｏ妤陳情案，請教練團依照112年第7次選訓委員會決議執行，請國訓中心在開

教練會議與座談會時，再與教練團密切溝通討論。 

九、 散會 (16:30) 


